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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實施規定 

 

 104.01.14 103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 

104.03.11 管院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院務會議通過 

108.10.09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11.29 管院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院務會議通過 

109.04.15 108 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5.04 管院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大學部日間學制學生之專業競爭力，強化所學領域之實作與應用能力，以利學生於

畢業時快速接軌職涯發展，依據「長榮大學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

訂定本系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自 106學年度起入學大學部學生，在學期間需參與「大學部畢業能力及成就認證」所規定

活動，且經本系認證通過，學生可自由選擇參加本規定所列之各類活動，其中輔導活動類

至少須取得 1點，研習活動類至少須取得 1點，並取得活動總認證點數達 15點（含）以上，

方取得畢業資格。 

第三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得參與之活動內容（本系認可者為限）與活動點數分述如下： 

一、 輔導活動 

(一) 專業證照：報名參加國內外相關專業證照考試並取得考試證明者，每次採計 1

點；通過考試取得證照者，每張加計 3點。 

(二) 企業實習：選修本系所開設企業實習課程，並取得學分者，採計 5點。 

(三) 專題研究：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者，每案採計 2點，通過計畫者，每

案加計 4 點。 

二、 研習活動 

(一) 校內研習：凡參加校內各單位所舉辦之研習活動，含學術講座（修課不計入）、

系友分享座談、企業參訪、成果發表會等，並取得主辦單位參加活動證明者，一

項活動採計 1點。 

(二) 校外研習：凡參加校外各公民營機構所舉辦之各類研習活動，並取得主辦單位參

加活動證明者，每項活動加計 2~5 點之認定。 

(三) 國際性研習：凡參加由國外各公民營機構所舉辦之各類研習活動，活動地點於本

國之外舉辦者，並取得主辦單位參加活動證明者，一項活動採計 5點。 

三、 競賽活動 

(一) 校內競賽：凡報名參加校內各單位所舉辦之競賽活動並取得主辦單位參加活動證

明者，每項採計 1點，競賽成績獲獎者（需有獲獎證明如獎狀、獎牌、獎金等），

每項加計 3點。 

(二) 校外競賽：凡報名參加校外各公民營機構舉辦之競賽活動並取得主辦單位參加活

動證明者，每項採計 2點，競賽成績獲獎者（需有獲獎證明如獎狀、獎金等），

每項加計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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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性競賽：凡參加由國外各公民營機構所舉辦之各類競賽活動，活動地點於本

國之外舉辦者，並取得主辦單位參加活動證明者，每項採計 3點，競賽成績獲獎

者（需有獲獎證明如獎狀、獎牌、獎金等），每項加計 7點。 

 

第四條 認證時程：所有活動需於預計畢業當學期畢業資格審核結束前執行完畢（以本系公告時間

為準），填妥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專業實作能力」審核表審核表，將所有證明文件影

本黏貼妥當並依序裝訂，資料繳交至系辦進行點數審核。 

第五條 若本系學生於畢業前尚未符合學系畢業門檻，需修習「管理講座」一科，始能畢業。 

 

第六條 對於學生所取得之專業實作項目有所疑義時，得經系務會議決議認定。 

 

第七條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